附件3

海丰县银龄讲学计划服务协议书

招募方： 海丰县教育局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应募方：姓名           ，性别        ，民族        ，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住址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国家和省实施银龄讲学计划，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符合条件的优秀退休校长、教研员、教师等到农村学校讲学支教，旨在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，调动优秀退休教师继续投身教育的积极性，帮助提升农村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，缓解农村学校优秀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矛盾，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。根据《广东省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》精神、《海丰县讲学教师招募工作实施细则（方案）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，甲、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，共同遵守：

甲方根据 海丰县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，设置讲学教师岗位。经乙方自愿报名，甲方组织选拔，并报 汕尾 市教育局和省教育厅备案，确定乙方为银龄讲学计划志愿者，服务期1年，时间从    2025年 9 月 1 日至 2026年 8月 31 日止。

第一条　甲方权利

1．乙方试用期为2个月，考核不合格者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协议。

2．乙方服务期间因违反法律政策规定，或违反本协议约定，或因其他情况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。乙方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各项权利。

3．发现乙方隐瞒协议签订前已患重大疾病或提供其他虚假信息等情况，并导致其不能继续从事讲学支教服务的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。乙方不再享有本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各项权利。

4．在乙方申请相应政策支持时，甲方有权要求其提供相关政策依据或证明。

第二条　甲方义务

1．落实国家和省对乙方待遇的有关规定，并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

2．负责乙方服务期间的日常管理和考核，并给予相应指导和帮助。

第三条　乙方权利

1．乙方在本协议履行期间有特殊情况可向甲方提出终止协议，若在试用期内，必须提前7天通知甲方；若试用期满，必须提前15天通知甲方，并做好工作交接。

2．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，在服务期内参加讲学支教服务工作，获得《广东省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》及《 海丰 县讲学教师招募工作实施细则（方案）》规定的工作经费。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发放工作补助、交通差旅补助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等补助。经甲方同意，工作未满1学年（注：1学年不超过10个月）终止协议的，按讲学月数（不包括离开当月）以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乙方发放讲学期间的工作经费补助。
3．乙方因病因伤发生的医疗费用，按本人医疗关系和有关规定办理。对于服务期间表现优秀的，在评优表彰等方面优先考虑，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乙方与受援学校无劳动人事关系。

第四条　乙方义务

1．保证本人确系自愿申请 海丰县 讲学教师岗位工作，保证本人填报相关资料的真实性。

2．服从岗位分配，按时到受援学校报到。除不可抗力因素，不以任何理由拖延。

3．服务期间，服从甲方的领导与管理，自觉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自觉接受受援学校的管理和考核，与受援学校的教师和睦相处，恪尽职守，爱岗敬业，廉洁自律，认真完成受援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。积极参加甲方和受援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教研活动，按甲方和受援学校要求开设示范课、研讨课和各种专题讲座。充分发挥骨干、示范作用，积极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经验，积极为甲方和受援学校教育教学发展、改革建言献策，在教育教学工作、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除不可抗力因素而提出申请，并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单方终止协议。

4．服务期满，做好离岗工作交接。

第五条　违约责任

如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的，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，违约方承担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。乙方违反中小学教师相关管理规定受到处分的，应在处理决定公布后1个月内，一次性向甲方退还所享受的工作经费补助。
第六条　附则

1．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凡属国家及相关部门有规定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，其他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2．本协议书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受援学校存档一份，报 汕尾 市教育局备案一份。此协议自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协议签订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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